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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重要間接事實推認不動產借名

登記合意之爭點整理及心證形成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470號所涉歷審裁判評釋 

周廷翰 中正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事實摘要與涉訟經過 
 
壹、事實摘要 

X起訴主張，其於民國（下同）87
年9月14日向訴外人G女買受位於新北永

和中山路某房地並辦畢移轉登記（下稱

「系爭房地」），其上原有抵押權登記

應由G女依約負責塗銷卻未為之，致抵

押權人聲請查封拍賣系爭房地，X礙於

其執行債務人身分而未能參與拍賣，遂

與其母即訴外人M相商，在取得M同意

後，以家族事業即本件被告Y公司（迄

今均設址臺南仁德）名義出面應買，得

標後由X繳付拍賣價款，X旋以其帳戶

開立之 88年 8月 25日銀行支票乙紙繳

清；Y於88年11月4日辦畢所有權移轉登

記後，均由X管理、使用並收益系爭房

地至今，是以系爭房地係由 X出資取

得，X為實際所有權人，並借名登記於

Y名下，與Y間存在借名登記契約（下

稱「系爭合意」），茲以本件起訴狀繕

本送達Y作為終止之意思表示，爰依民

法第 179條及第 541條第 2項等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請求Y將名下所有之系爭房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X。  
Y公司則請求駁回原告之訴，否認

兩造間存在借名登記合意，抗辯該合意

之存在應由 X負舉證責任，並陳稱略

以：X提出前述支票之取款憑條，至多

僅能證明系爭房地拍賣價款係由X名下

帳戶給付，但給付之原因關係多端，無

從據以證明兩造間有借名登記意思表示

一致；再者系爭房地88年至96年間之地

價稅及房屋稅均由Y繳納，且X與Y今日

之法定代理人B2為兄弟，基於親誼關係

Y遂同意X使用系爭房地，則由X負擔使

用之水電費與管理費實屬理所當然；最

後倘X確有資力繳付拍賣價款，何不直

接清償債權人以撤回強制執行？殊無輾

轉委由他人（Y）應買，借名登記於他

人名下之必要云云。  

貳、涉訟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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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書面報告之證據能力與 
被告詰問權（下） 
――2023年12月修正之鑑定新法評析 

吳 燦 東吳大學講座教授、前最高法院院長 

 
壹、 前言 

貳、 自然人鑑定（選任鑑定）與機關

鑑定（囑託或委任鑑定） 

參、 鑑定人之具結義務 

肆、 鑑定人之鑑定義務 

伍、鑑定書面報告與傳聞法則 

（以上刊於本誌161期3頁以下）  

 

陸、新法關於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審查 

依刑訴法第 206條第 1項，及第 208
條第1項準用第206條第1項等規定，實

施鑑定之人於鑑定後，應就鑑定之經過

及其結果，以言詞或書面提出報告。不

論是自然人鑑定或機關鑑定，亦不問是

言詞報告或書面報告，關於鑑定報告證

據能力之審查，除必須具備一、鑑定人

之適格，二、鑑定人與本案利益關係資

訊之揭露，三、鑑定前應具結，四、鑑

定報告應記載之內容（應包括之事項）

等要件外；其屬於書面鑑定報告者，並

應包括具備五、應於書面報告具名，及

六、經當事人明示同意作為證據，或

七、經實施鑑定之人於審判中以言詞陳

述該書面報告之作成為真正等條件之

一，或八、機關鑑定報告係由刑訴法第

208條第3項第2、3款所定之機關實施鑑

定者，其鑑定書面報告始得為證據。  

一、鑑定人之適格   

鑑定，乃使具特別知識經驗而針對

鑑定事項有專業能力，就其無關親身經

歷之待鑑定事項陳述其判斷意見，因此

選任鑑定及囑託或委任機關鑑定，其實

際實施鑑定或審查之人，均應由符合刑

訴法第198條第1項第1款所定具有一定

專業能力或第2款有鑑定職務之人（自

然人）充之，始為適格之鑑定人。此鑑

定人之適格乃審查鑑定報告證據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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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訴訟於108年間繫屬至113年確

定，主要爭點為兩造就系爭房地是否成

立借名登記合意而發生此等法律關係。

其中借名登記合意雖非民法之有名契

約，但就其法律上內容、性質與效果而

言，歷審法院均依循相關最高法院裁判

先例，認定其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

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

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

出名登記」之契約，應類推適用民法委

任契約之規律等旨，並無任何異見。然

在以此等規律為基礎而審認前開爭點

時，其結論在上下級審間卻彼此歧異，

導致上訴頻仍纏訟經年不決，其原因何

在即有深究必要，茲扼要整理歷審裁判

之認定手法及歸結如下，以為後續分析

之基礎。惟鑑於本件裁判基礎所涉事證

繁多，於事實審程序提出時復漫無章

法，為凸顯問題所在，茲先將歷審判決

於認定「本件是否存在借名登記合意」

之主要爭點時，所肯認及否定之相關重

要事實（主要為間接事實及再間接事

實）冠以代號簡化、整理並羅列如下，

再據以歸納歷審裁判見解，合先敘明。  
d1事實：Y於88年8月25日繳納系爭

房地之拍定款新臺幣（下同） 204 萬

4,800元，資金來源是X從自己帳戶提款

開立並交付之同額支票。  
d1-1事實：X繳納拍定款之目的，是

為了買回原屬自己財產之系爭房地。  
d1-2事實：系爭房地是位於新北市

永和區之公寓大廈住宅，Y公司則設址

於臺南市仁德區，以經營五金、儀器、

機械及零件等加工進出口為業。  
d2事實：系爭房地自拍定並於88年

11月4日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Y後，一

直由X占有、居住、使用、管理及收益

迄今，已逾20年。  
d2-1事實：Y始終未能提出原始系爭

房地所有權狀。  
d3事實：系爭房地歷年水電費、瓦

斯費、管理費及修繕費均由X繳納（有

X往來銀行每月轉帳代繳、超商繳費及

收據等憑證可參）。  
d4事實：系爭房地歷年房屋稅及地

價稅均由X繳納。  
d4-1事實： 102至 109年度之房屋稅

由X繳納（有繳款書及X往來銀行信用

卡扣款資料為憑）。  
d4-2事實： 101、 102及 104至 109年

度之地價稅由X繳納（有繳款書及X往

來銀行信用卡扣款資料為憑）。  
d4-3事實： 88至 96年之房屋稅與地

價稅由Y公司繳納（有繳款書為憑，但

欠缺資金來源為Y之憑證（如：會計憑

證、帳冊資料））。  
d5事實：X（兄）及Y目前之法定代

理人B2（弟）為兄弟，Y公司為其等家

族企業之一，向由母親 M實際經營管

理，惟M已於107年間死亡；此外X在取

得系爭房地所有權前，曾與該房地之前

所有人G女為男女朋友，共同經營訴外

人N公司。  
d6事實：Y之法定代理人B2為X之

弟，基於親誼同意由X使用系爭房地。  
d7事實：X與G女為男女朋友並共同

經營N公司，前曾向X之母親M（當時為

Y之法定代理人）借款，M以Y公司的錢

出借，但之後卻未償還，遂約定以系爭

房地抵償，乃委由 X進行投標相關作

業，並安排由Y取得系爭房地。  
d7-1事實：M曾於82年5月29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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